
 

标段编号：  2411-440307-04-01-496049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平湖跨境电商产业园配套市政道路泰徳一路新建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10月10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近 5 年（自截标之日

起倒算）同类工程施工业

绩

提供企业近 5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具有代表性的同类工程

施工业绩，不超过 5 项，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

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

单位名称、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或竣工验收时

间等内容，并在时间前面注明“在建”或“竣工”以体现业绩

类别。”；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5项的按

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5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

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在建

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中标通知书以及体现该

项业绩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合

同签订日期为准计算有效期，合同未体现签订日期的，则不予

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工程业绩，且按子项工程分别

签订合同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

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

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2.已竣工工程业绩：

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

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

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

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

签订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

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

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

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2
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同

类工程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近 5 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最具代表性的已完

工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



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

单位名称、项目经理任职信息、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

订时间、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

应排序，超过 2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2项计取，证明材料

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

准。 证明材料： 1.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

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

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

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

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

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

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

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

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

一个业绩计。 2.若上述材料中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

或合同与竣工验收报告中项目负责人信息前后不一致的，则不

予统计此项业绩。

3
企业近 5 年获得荣誉（获

奖）

要求投标人提供近 5 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承担的同类业绩

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奖项（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 项，

招标人仅对前 3 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提供汇总列表及佐

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 证明

材料： 1.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项颁发时间为准（原件

备查）； 2.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计取一个最高级别奖项；

3.只计取同类业绩工程质量方面或工程整体综合评价类的奖

项。

4 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

投标人提供近 3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项目最终履约

情况证明（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 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获奖

进行复核及统计），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

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关键页、



竣工验收报告、履约结果证明等扫描件，以上三项证明材料缺

一不可，如有缺项则该项履约不予认可，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

时间为准。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

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

判断。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1、企业近 5 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同类工程施工业绩

附件 3：企业近 5 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在建：填写合同签订时间

竣工：填写竣工验收时间

1

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

深圳市光明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

市政工程 4011.22
在建：

竣工：2022.08.02

2

莲塘段边界线双拥共

建示范带建设工程

(莲塘河碧道工程)

深圳市罗湖区水

务局
市政工程 3069.73

在建：

竣工：2024.11.15

3

丁山河(盐龙大道以

北、环坪路以南河道)

两岸景观提升工程

深圳华城国际低

碳城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市政工程 3278.47
在建：

竣工：2022.04.29

4
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

综合整治项目

海口市美兰区招

商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2553.65
在建：

竣工：2022.05.14

5

新安、福永和福海街

道环卫一体化 PPP 项

目新安街道停车场建

设项目

深圳市安盈联城

市服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54.35

在建：

竣工：2022.11.04

提供企业近 5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具有代表性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不超过 5 项，

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九章 投标文件格式”格式要求提供，

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或竣工验收时间等内

容，并在时间前面注明“在建”或“竣工”以体现业绩类别。”；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

对应排序，超过 5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5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

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在建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中标通知书以及体现该项业绩承接资质的

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计算有效期，合同未体现签订日



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工程业绩，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的业绩，

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

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2.已竣工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

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

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

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

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

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

按一个业绩计。



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





























莲塘段边界线双拥共建示范带建设工程(莲塘河碧道工

程)





























丁山河(盐龙大道以北，环坪路以南河道)两岸景观提升工程























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综合整治项目施工





















新 安 、 福 永 和 福 海 街 道 环 卫 一 体 化 PPP 项 目 新 安 街 道 停 车 场 建 设 项 目























2、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经验）

附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经验）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姓名 庄君座

学历和专业 本科、园林

年龄 33 岁

注册资格 二级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粤 2442023202311048

职称 工程师

履历

时间 就职公司 职务

2018 年 3 月-至

今

深圳市中装市政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序

号
项目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

金额

合同甲

方

合同签订

时间

竣工验收时

间

1

2

3

投标人提供近 5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九章 投标文件格式”格式要求提供，

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经理任职信息、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

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3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

前 3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

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

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别出具

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

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

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

计。

2.若上述材料中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或合同与竣工验收报告中项目负责人信

息前后不一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3、企业近 5 年获得荣誉（获奖）

附件 5：企业近 5 年获得荣誉（获奖）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等级 备注

1

丁山河(盐龙大道以北、环

坪路以南河道)两岸景观提

升工程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

技术奖(园林工程奖)
2023.12 国家级

2

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工程 (第一批 - 东

明大道)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

技术奖(园林工程奖)
2022.11 国家级

3
松白路（光明段）绿化景观

提 升工程Ⅲ标段

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

景观协 会科学技术奖园

林工程（施工 类）金奖

2020.12 省级

要求投标人提供近 5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承担的同类业绩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

级的奖项（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 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

1、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项颁发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2、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计取一个最高级别奖项；

3、只计取同类业绩工程质量方面或工程整体综合评价类的奖项。



丁山河(盐龙大道以北、环坪路以南河道)两岸景观提升工程

























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 (第一批 - 东明大道)































松白路(光明段)绿化景观提升工程Ⅲ标段项目













4、 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

附件 6：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履约评价结果 履约评价时间 备注

1
莲塘段边界线双拥共建示范带建

设工程(莲塘河碧道工程)
优秀 2025 年 09 月 30 日

2 芙蓉宾馆周边绿化提升项目 优秀 2024 年 01 月 31 日

3
大鹏办事处 2023 年共建花园服

务项目
（优秀） 2024 年 02 月 01 日

投标人提供近 3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项目最终履约情况证明（不超过 3 项，

若超过 3 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关键页、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履约结果证明等扫描件，以履

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

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莲塘段边界线双拥共建示范带建设工程(莲塘河碧道工

程)































芙蓉宾馆周边绿化提升项目

















大鹏办事处 2023 年共建花园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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